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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文件
三教研训〔2021〕536 号

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
关于三亚市“雁领天涯”科学与实践学科
共同体、三亚市邢海珍研学实践卓越教师工

作室联合开展专题研修活动的通知

各区教育局、育才生态区管委会教育科技卫健局，市直属学校：

为贯彻落实《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实施方

案》，积极推进“好校长、好教师”培养工程，发挥我市卓越教

师工作室和“雁领天涯”学科共同体在教师专业成长和教育科研

中的示范、引领、辐射作用，进一步提升我市小学科学和中小学

综合实践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和教育科研水平，经研究，我院决

定“雁领天涯”科学与实践学科共同体、三亚市邢海珍研学实践

卓越教师工作室联合开展专题研修培训活动。具体事项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研修内容

（一）小学科学课教学观摩；

（二）小学科学“我的备课观”专题讲座;

（三）综合实践活动与劳动教育课程的设计与实操讲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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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参加人员

（一）三亚市“雁领天涯”小学科学与综合实践共同体全体

成员（见附件 1）

（二）三亚市邢海珍研学实践卓越教师工作室成员及课题组

成员（见附件 2）。

（三）三亚市综合实践活动指导教师（见附件 3）

三、研修时间和地点

（一）时间：2021 年 12 月 1 日——12 月 3 日。

（二）地点：三亚市第九小学；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。

四、活动安排 （见附件 4）

五、活动经费

（一）小学科学专家讲课费、食宿费、交通费和租车费用等

从林蓝“雁领天涯”领雁教师专项活动经费中列支。综合实践活

动课程专家课酬费、食宿费、交通费从邢海珍工作室专项经费中

列支。

（二）“雁领天涯”科学和综合实践共同体非三亚中心城区

成员的食宿费、三亚中心城区成员的午餐费从林蓝“雁领天涯”

领雁教师专项活动经费中列支；研学实践卓越教师工作室非三亚

中心城区成员的食宿费、中心城区成员的午餐费从邢海珍工作室

专项经费中列支；市综合实践活动非三亚中心城区指导教师的食

宿费、中心城区指导教师的午餐费从综合实践活动学科经费列

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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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参加人员往返交通费回所在单位报销。

六、其他

（一）请相关单位通知相关成员按要求参加活动，研修期间，

参与人员要按疫情防疫工作要求做好防疫工作，提供健康绿码、

行程码等。

（二）做好报名工作。请各单位于 11 月 30 日前通知参加

研修的教师扫描右图二维码完成参训回执填报

工作，以方便安排研修食宿、 场地。

（三）小学科学卓越教师工作室、研学实

践卓越教师工作室各派一名教师负责撰写活动

美篇及简报。

（四）参加研修活动的“雁阵”及工作室教师，每人写 1 篇

不少于 800 字的研修心得，将电子稿于 12 月 5 日前发送到对应

工作室指定邮箱，科学卓越教师工作室邮箱 940522178@qq.com，

研学实践卓越教师工作室 xinghaizhen8201@163.com。

（五）参加活动人员的继续学分由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统

一登记。

（六） 联系人和联系电话：林蓝 13700476088；邢海珍

13976978747。

附件：1.雁领天涯”科学与实践学科共同体成员名单



— 4 —

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 2021 年 11 月 30 日印发

2.三亚市研学实践卓越教师邢海珍工作室成员、研学实

践课题组人员名单

3.三亚市综合实践活动指导教师培训名额分配表

4.活动安排表

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

2021 年 11 月 30 日

（联系人及联系电话：林蓝，13700476088；邢海珍，

13976978747）

(此件主动公开)


